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润政发（2023）46 号

润城镇人民政府
关于建立特殊群体洪涝灾害临灾转移

工作机制的通知

各村（社区）:

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减灾重要指示

精神和省市县各级领导重要批示要求，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，

切实做好汛期老弱病残、五保户、独居留守人员、痴呆傻等特殊

人群的安全防范工作，确保防汛应急救援工作不留盲区、不留死

角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:

一、对特殊群体逐户开展排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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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村(社区)为单位，根据防洪标准，对辖区内受洪水、山洪、

内涝等影响的老弱病残、五保户、独居留守人员、痴呆傻等特殊

群体，逐一进行排查登记，要做到底清数明，不漏一户，不落一

人。村(社区)要建立特殊群体防汛转移工作领导组，通过调动其

子女、亲属、邻居和党员等各方力量，确定至少一名包户转移对

接责任人，明确转移路线、安置区等相关信息。

二、建立村(社区)转移工作台账

村(社区)要建立特殊群体临灾转移责任台账，明确特殊群体

人员姓名、年龄、住址、联系方式和转移对接责任人名单、联系

方式、转移工作要求等信息，镇防汛指挥部要备案留存。村(社

区)要组织转移对接责任人定期上门与所对接的户进行沟通，在

汛前至少开展一次演练，确保临灾时能及时有效对接和转移。村

(社区)要加大宣传力度，确保防汛转移“明白卡”宣传到位、发

放到位、责任到位，做到家喻户晓。

三、构建村(社区)转移网格化体系

镇防汛指挥部要督促指导各村(社区)落实好转移对接机制，

加强对接工作检查。要建立“镇、村(社区)”制度、联系体系，

各片片长、包村干部平时要具体指导所联系村(社区)的转移对接

工作，临灾时要督导转移对接工作落实到位。临灾和救援时，各

片片长要统筹调配力量和装备，及时做好灾害风险高、特殊群体

人数多等重点区域的人员转移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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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建立临灾转移启动机制

结合本辖区实际及各类应急预案，建立与镇防汛指挥部预警

信号相挂钩的转移启动机制，明确临灾前人员转移对接的启动时

机。要充分发挥各村广播系统及有山洪灾害村监测预警信息系统

的作用，为启动临灾转移机制提供依据，要畅通预警信息和转移

指令发布接收渠道，确保每次灾害来临前，转移对接责任人能及

时有效开展工作、迅速转移受威胁人员。

各村(社区)要认真组织对特殊群体的摸排工作，于 6 月 10

日前全面完成摸排和责任对接到户工作报镇防汛指挥部，及时修

订完善村(社区)两级防汛抗旱应急预案、方案报防汛指挥部备案。

附件:村(社区)特殊群体转移台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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